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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正楷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卡號

	姓名

	簽名(與護照相同)




	新增受讓人名單


	編號
	會員卡號
	受讓人姓名
	如需立即生效，綠卡會員同意每筆扣除5,000哩。

	1
	
	
	□扣除自有哩程數  或
□扣除受贈哩程之會員卡號                    

	2
	
	
	□扣除自有哩程數  或
□扣除受贈哩程之會員卡號                    

	3
	
	
	□扣除自有哩程數  或
□扣除受贈哩程之會員卡號                    


注意事項：
1. 每位受讓人必須是長榮貴賓聯誼會會員，非會員請先完成入會手續。
2. 會員於2006年之後已進行過轉讓哩程或電子升等憑證之受讓人卡號，長榮貴賓聯誼會將自動 存放於每位會員已生效之受讓名單中。
3. 新增受讓人名單須經各地會員服務中心於營業時間完成電腦資料建立後5日始生效，網路申請新增受讓人名單，受讓人名單可於隔日生效，生效後即可辦理會員哩程或電子升等憑證之轉讓。新增受讓人名單一經建立後，恕無法受理變更。已生效之受讓人名單，無效期之限制。
4. 自2011年1月1日起，綠卡會員申請受讓人名單登記後，如欲更改受讓人名單生效日期時，每更改一人次需扣抵哩程5,000哩。
5. 每年可申請新增登錄之受讓人數，依會員卡別而有所不同。以每曆年（即當年年底）為基準，綠卡、銀卡及金卡為6人，鑽石卡為9人。
6. 申請人需備妥護照影本。若申請人為2-12歲會員，則簽名欄位需為其監護人的簽名，並需另附上監護人之護照影本。文件不齊全者，恕不受理。
7. 會員若違反下列二項規定者，本公司將取消其會籍，並將其累積哩程與電子升等憑證予以作廢。
(會員同意，不得透過網路、報章雜誌等交易平台，買賣、互易、贈與、租借、轉讓、質押累積哩程或電子升等憑證，或委由他人為該等行為。

(會員同意，不得於網路、報章雜誌等交易平台，散佈關於累積哩程或電子升等憑證之買賣、互易、贈與、租借、轉讓、質押之訊息，或委由他人散佈該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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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方欄位為長榮航空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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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會員服務中心電話及傳真號碼，請至長榮航空網站查詢，謝謝！



